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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源县人民法院，有一位女法

官，她个性鲜明、敢碰硬、面对不公决不

退让。她叫李梅仙，据理力争是她留给

人们最深的印象。似乎也正是她的这种

品性，契合了做法官应有的性格与品质。

从“外行”到“行家”

1998年带着青涩记忆，怀揣着梦

想，李梅仙同许多学子一样从象牙塔

走出来，开启了人生的新航程。从书

记员、法官助理到法官，一个中国式

法官的成长历程，让李梅仙完成了一

次次的蜕变。

由于她不是科班毕业，为了让自

己更早、更快地适应和干好法律工

作，对得起自己办理的每一起案件，

李梅仙完成了从“外行”到“行家”

的转变：2004年顺利通过法律本科的

学习考试，取得云南大学法律本科自

学考试文凭；2005年通过国家司法考

试，走上了法官之路。

10年来，随着法院案件数量的迅速

增长，人民群众对司法需求也日趋增

长，李梅仙也逐年给自己加码，案件办

理数量也以每年 50件、70件、90件、

120件的速度快速增长，并以无一件案件

超审限、无一件案件当事人长期上访、

无错案的骄人成绩先后被评为“富源县

十佳政法干警”、“曲靖市法院系统办案

能手”、“云南省法院系统办案标兵”。

荣誉的背后是堆积成山的卷宗，而

这里面包含着她一次次的送达，反复不

断的庭审、调解和无数个夜晚的挑灯

夜战。

三个审判故事

在李梅仙的记忆中，这几件案件

的审判让她印象深刻。

2007年，陈某在某煤矿企业工作

受工伤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他坐着轮

椅来法庭时，要求与单位解除劳动关

系，一次性赔偿工伤各项费用。单位

则坚持不解除劳动合同，每月支付生

活费用及护理费。于是，李梅仙多次

到单位找到矿主，磨破嘴皮，动之以情，

几番周折，终于将 60多万元一次性赔

偿款交到了陈某的手里。陈某接过赔

偿款时，激动得双手颤抖，嘴角抖动

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谢谢！”两个字。

2008年 2月，某村庄的刘姓兄弟 3
人为一块宅基地发生纠纷，李梅仙去

巡回开庭时，当场丈量面积，偏偏天

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她坚持用雨

伞撑着开完了庭。而此时，她的鞋

子、裤腿已经全湿了，在回来的途

中，走在泥泞的泥巴路上，鞋都坏

了。最终她的举动感动了刘姓三兄

弟，三兄弟和解了。

2014年 7月，为了一件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的案件，李梅仙多次奔波在

法院与纠纷现场之间，她在臭气熏天

的小河边认真地丈量工程场地，当事

人很是感动，最终在她的调解下，双

方在有分歧的数据上互相做了让步，

案件得以顺利处理。

工作生活中的贴心人

工作中，李梅仙总能与同事和谐

相处。在其他庭需要组合议庭人员不

足时，她总是主动帮忙。虽是法官，

但李梅仙认为，组合议庭没问题，当

书记员也没有问题，打杂干小事同样

没有问题，她说：“我们是同事，也是

战友，任何一场战役的胜败，对你、

我来说都同样重要，齐心协力、同舟

共济就是提升战斗力的法宝。”

工作与生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刚毅正直的性格、忙碌的工作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李梅仙的生活。经历了婚姻

的失败，至今她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女

儿的茁壮成长是她的最大精神寄托。女

儿是她一手带大的，幼儿园、小学、初

中，来来往往，很多同事劝说李梅仙，

将女儿办成住校生，她都笑着说：“不

辛苦，可以应付。”如今女儿上高中

了，李梅仙依旧将女儿办成了走读生。

早上6点送到学校，晚上11点接，这一

切为的是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尽管工作生活如此辛苦，但其中

的琐碎、繁杂、清贫，并没有动摇李

梅仙对工作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无限热

爱与眷念，偶尔的生活感触、办案经

历被她汇成了零星丁点的散文、诗歌

见诸媒体报端，为严谨的法官生活增

添了几分色彩。

李梅仙有诗言：“为了你，我不怕

跋涉千里万里；为了你，哪怕面对凄

风苦雨。”她正如诗中所写的那样面对

工作和生活，而她对自己的评价，正

如她在一篇诗歌中所写：“我只是一片

小小的绿叶，我愿把一生奉献给脚下

的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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